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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咖
騏
中
華
會
舘
徴
收
義
捐
啟
事 

本
會
館
爲
辦
理
全
加
華
僑
事
務
之
總
机
關
：
其
宗
旨
專
爲
僑
衆 

謀
福
利
，曩
者
歷
年
辦
理
各
種
公
益
慈
善
事
業"
端
賴
僑
衆
慷 

慨
輸
將
。•
相
與
有
成
。。惟
近
數
年
來
。。世
界
經
濟
恐
慌
。。百
業 

凋
零
工
商
冷
淡 
影
響
所
及 
。本
會
館
財
政
因
之
極
形
困
細
。。 

去
年
七
月
間 
水
居
職
員
受
職
視
事
時
。查
核
數
目
。。本
會
館 

樓
宇
尙
欠
市
府
地
稅
貳
千
五
百
餘
元
。。隨
後
演
劇
籌
欵
，。曾
繳 

納
豊
九
三
四
年
地
稅
連
息
共
銀
九
百
餘
元
。。仍
欠
一
九
三
五
。。 

一九一j一

六
年
地
稅
共
銀.
一 千
六
百
餘
元 
一
及
欠
今
年
地
税
八
百 

餘
元
。、共
欠
二
千
五
百
餘
元
。
若
在
本
年
十
賣
月
以
前
。。無
欺 

繳
納
。一
則
樓
宇
將
有
拍
賣
之
虞
。。又
本
會
館
歷
年
濟
助
貧
苦
無 

靠
之
病
僑 
。所
費
甚
健
一
。去
年
計
欠
中
華
醫
院
醫
藥
費
九
百
元 

。
且
各
邑
會
館
執
先
友
之
期
將
居
。。查
上
居
執
先
友
。e
其
無
名 

氏
先
友

c

因
本
會
館
無
銀
支
辦
。。致
令
各
邑
會
館
支
給
費
用
辦 

理
。是
居
執
先
友 
其
有
姓
名
籍
貫
之
先
友
。。固
由
各
邑
會
舘
辦 

理
。
而
無
名
氏
先
友
。、應
由
本
會
舘
負
責
籌
欵
辦
理
。。預
算
執 

無
名
氏
先
友
。需
欵
數
千
元
。。上
述
各
種
事
情
。非
簿
集
鉅
款
。。 

不
足
以
應
支
付
。。而
徒
有
司
農
興
仰
屋
之
嘆
。。巧
婦
難
爲
無
米 

之
炊
，
爰
特
召
集
會
議
。。討
論
籌
欵
事
宜
。。當
經 
一 致
議
决
向 

僑
衆
徵
收
義
捐
。以
爲
清
繳
地
稅
』。淸
還
中
華
醫
院
舊
欠
：
及 

執
無
名
氏
先
友
各
費
之
用
。。並
組
織
一
義
捐
會2
推
定
人
員
負 

責
辦
理
？
深
願
各
埠
僑
胞
解
囊
樂
助
。同
襄
義
舉
，俾
各
事
得
以 

舉
辦
，而
臻
美
備 
本
會
舘
有
厚
望
焉
。。茲
將
簡
章
列
后"
。 

㊀
本
曹
舘
採
用
開
選
方
法 »
款
難
理
公
益
慈
善
事
業
凡
徽
納
義 

捐
」
元
書
卽
給
囘
義
捐
據
壹
紙
所
收
入
款
項
以
四
成
五
照
章 

分
給
各
獲
選
爲
名
譽
童
事
幹
事
者
之
蘇
金
其
餘
五
成
五
除
吿 

白
費
印
件
費
代
理
人
車
爲
費
郵
費
及
零
星
費
之
外
所
餘
盡
歸 

本
會
舘
爲
公
益
慈
善
之
費
，

一示 
於
六
月
拾
四
日
李
及
某
特
關
電
陳 

令
率
部
嚴
備
固
防 

■
某
方
誘
募
勞
工

已
運
走
二
十
口
萬
人 

分
任
開
發
僞
滿
及
修
跆
工
作 

天
津
共
獲
招
工
漢
奸
六
十
餘 

冀
省
府
制
定
取
締
招
工
歸
法 

天
津
六
月
十
三
日
飢 
某
方
僱
用
漢
奸
在 

真
省
內
地
及
魯
豫
兩
省
邊
境 
招
誘
勞
工 

出
關
工
作 
以
天
津
爲
總II!

由
天
津 

R
租
界
大
東 
三
共 
兩
公
司 
辦
理
所 

謂
「入
國
」手
續 
據
査
入
春
以
來 
出
口 

工
人 
經
北 %
路
運
輸
出
關
者 
約
十
分 

之
四 
經
水
路
轉
運
大
連
者 
約
十
分
之 

六 
日
船
通
濟
丸 
日
昌
丸
等 
在
最
近 

數
月 
幾
以
載
運
勞
工
爲
專
門
營
業 
截 

至
現
在
止 
先
後
運
出
達
貳
拾
四
萬
人 

距
某
方
所
需
之
数 
尙
差
拾
六
萬
人 
不一 

過
近
日
我
方
對
工
人
出
關 
取
締
龄
嚴 

而
勞
工
亦
聞
知
出
關
後 
生
活
性
命 
均 

無
保
障 
名
憬
然
醒
悟 
不
再
上
套 
是 

以
最
近
數
日 
出
關
工
人
大
减 

一
般
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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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.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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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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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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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黄
薊
由
京
返
滬
談

接
洽
桂
省
金
融 

中
央
准
發
貳
千
萬
公
債 

預
定
晋
京
商
具
體
辦
法 

上
海
訊 
廣
西
省
銀
行
行
長
黄
薊
氏

日

前
會
同
甘
介
侯
氏
入
京 
向
中
央 «
示
整 

理
廣
西
金
融
辦
法 
業
於
日
昨
乘
坐
夜
車 

先
行
離
京
返
滬 
擬
再
度
謁
晤
財
次
徐 

堪
氏 
繼
續
商
洽 
嗣
以
徐
氏
適
已
離
滬 

並
未
晤
面 
據
黃
氏
談 
此
次
入
京 

向
中
央
請
示
整
理
廣
西
金
融
問
題 
業
將 

所
擬
整
理
方
案
及
請
求 
向
中
央
陳
述 

中
央
對
於
桂
省
誚
求
發
行
整
理
金
融
公
債 

二
千
萬
元 
業
已
允
杵 
惟
對
發
行
公
債 

之
必
要
條
件 
尙
待
商
洽 
至
於
規
定
法 

幣
與
桂
幣
之
比
率
問
題 
冲
央
尙
在
考
慮 

之
中 
本
人
預
定
六
月
入
日
或
九
日
再
度 

入
京 
繼
續
向
中
央
接
洽 
豊
俟
商
得
具 

韻
辦
法 
再
行
返
桂
復
命
云

■
察
北
自
衙
軍
進
攻 

嘉
卜
寺
南
朝
陽
鎭 

與
匪
僞
激
戰
因
衆
寡
不
敵
暫
退 

王
英
部
逃
亡
後
大
部
加
入
義
軍 

北
平
六
月
十
四
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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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垣一電 
德
王
現 

仍
居
嘉
卜
寺 
商
都
情
勢
極
混
亂 
察
北 

人
民
自
商
軍
曾
敷
度
進
攻
嘉
卜
寺
以
南
二 

十
里
之
朝
陽
鎭 
與
僞
內
象
軍
第
八
師
包 

海
鳴
部 
及
第
三
師
王
振
華
部
接
觸
王 

部
宋
團
頗
有
損
失 
但
自
衞
軍
卒
因
衆
寡 

不
敵
退
去 
德
王
連
日
親
自
督
促
砲
兵
務 

丁
敗
昌
部
固
守
朝
陽
鎭
及
德
化 
並
由
僞 

內
蒙
軍
總
司
令
部
新
委
象
人
島
谷
庭
爲
參 

謀
總
長 
劉
興
漢
爲
參
謀
副
長 
分
頤
督 

促
名
僞
師
團
部
隊
企
圖
消
滅
自
衙
軍 
另 

悉 
王
英
部
之
楊
守
鹹 
張
萬
慶 
等
部 

因
首
領
被
捕
逃
亡 
已
大
部
加
入
察
北 

人
民
自
衞
軍
故
某
方
飛
機
連
日
分
険
飛 

往
察
北
各
地
值
察 
協
助
僞
內
象
軍
防
禦 

察
北
芬
盟
旗
縄
完
全
加
入
混
乱
狀
態 

▲
天
津 
三|
力
軍
副
軍
長
曾
延
殷 
於 

六
月
卜
四
日
由
綏
來
津 
料
理
私
務 
聞 

綏
察
蒙
邊
項
殊
安
謐 
祇
義
軍

8$起 
日

逆

辦

國

併

米
竞
油

京
菓
海
味 

各
種
名
茶 

山
貨
水
貨 

特
別 
計
平

蘇
杭
雜
貨

籐
器
竹
器 

零
售
批
發

◎
預定徵收義指銀叁萬元毎義捐據 
一 紙銀 
二兀共義捐據

某
方
招
工
之
漢
奸 
遂
深
入
內
地 
加
緊 

拉
攏
勘
誘 
但
內
有
自
關
外
逃
囘
苦
工 

述
説
彼
方
苦
况 

一
傳
十 
十
傳
百 
內 

地
工
人 
遂
均
視
出
關
爲
畏
途 
漢
奸
雖 

盡
甘
言
利
誘
之
情
事 
仍
離
收
效 
某
方 

對
此
異
常9

現
將
招

—報
酬 
由
每

三
萬
紙

@
凡
繳
納
義
捐
壹
元
取
義
捐
據
賣
紙
者
有
被
選
爲
本
會
舘
名
譽 

董
事
幹
事
之
資
格
决
定
取
名
譽
董
事
幹
事
共
二
百
名
其
獲
選 

者
卽
享
受
薪
金
其
請
金
數
目
如
左

獲
選
第
壹
名
爲
名
睿
童
事
正
主
席
薪
金
銀
五
千
元 

98

選
第
貳
名
爲
名
譽
董
事
副
主
席
薪
金
飯
三
千
元 

险
選
第
三
名
爲
名
譽
童
事
副
主
席
薪
金
銀
壹
千
五
百
元 

獲
選
第
四
名
爲
名
譽
董
事
副
主
席
薪
金
銀
五
百
元 

险
選
第 

11 名
至
十
名
爲
名
譽
董
事
每
名
薪
金
銀
壹
百
元 

獲
選
第
十
壹
名
至
二
十
名
爲
名■
董
事
每
名
薪
金
銀
三
十
元 

獲
選
第
廿
壹
名
至
豊
百
名
爲
名
譽
普
通
董
事
每
名@
金
銀
二 

.
十
元

獲
選
第
专
百
零
壹
名
至
二
百
名
爲
名
譽
幹
事
毎
名
薪
金
銀
拾

小
號
最
近
第
十
一
期 

行
情
印
便
函
索
即
寄

統
理
男
女
老
幼
內
外
全
科
一 

雜
症 
接
醫
体
恤
會
工
人

一  

補
肺
注
射
囘
國
防
疫
注
射

花

補
血
每逢禮一 

拜
貳
朝 

拾
点
至 

拾
二
点 

贈
醫
不 

收
分
文

名
六
元
提
高
至
八
元 
以
廣
招
供 
再
査 

招
工
之
用
途 
不
外
兩
點 
第一 

爲
實 

行(
僞
滿
產
開
發
五
年
計
劃J

今
年
適
爲 

第
壹
年 
開
礦 
採
金 
修
路 
濬
河 

等
事 
需
工
品
廣 
至
少
須
llt 八
萬
人 

始
敷
分
配 
故
某
方
除
僱
用
漢
肝
四
出
勸

孩

龔
-"61

也
北
喜
士
定
街
東
一
 
九
一H

sins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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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stings  SC E
・ 

Vancouver-  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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・ 

1B1XAU
5L

醫
務
所

Seym
our  6028

僵

哥

住

宅

H
igh

，  

2226R

誘
外 
更
鹼
令
殷
逆
在
【真
東
」各
縣
、
强 *
開
ris 時
將
犠
捐
後
之
力
根
作
選
舉
票
是
時
如
用
去
之
義
捐
據 

- 
足
額
三
萬
紙
卽
有
銀
叁
萬
元
决
照
原
定
薪
金
發
給
如
不
足
額

迫
徵
僱
壯
丁
拾
萬
人 
以
資
運
一
滿 
一應用 

(
續
祖
國
貳)

或
過
額
者
其
談
金
加
减
照
計
給
之 

⑤
開
選
之
期
盯
定
民
國
廿
六
年
拾
月
十
日
正
午
十
二
点
鐘
在
本 

會
舘
禮
堂
當
衆
將
義
捐
使
之
存
根
撈
勻S
各
邑
曾
舘
主
席
輪 

流
抽
簽
並
請
僑
衆
到
塢
參
觀
以
昭
大
公 

㊅
凡
獲
選
第
壹
・
二
，三
・
四
・
名
者
由
本
會
舘
拍
電
報
知
其
餘
五 

名
以
下
者
則
由
報
章
發
表
凡 «
選
人
當
於
報
章
費
表
後
自
行 

携
義
捐
債
及
正
式
收
條
來
領
薪
金
如#
遠
者
可
將
義
捐
!$
及 

正
式
收
條
夾
什
函
內
寄
來
領
之
會
對
符
合
卽
行
支
齢
倘
其
人 

•
于
六
個
月
內
不
來
領
而
又
不
通
函
領
者
則
將
其
薪
金
撥
入
本 

會
舘
以
作
公
益
慈
善
之
費
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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